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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

易门县非煤矿山税收监控征管中心专项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政府会议纪要〔2018〕第 9期，《易门县陶瓷行业税收共治

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等 4个方案的通知（易税治发〔2018〕1号）

附件 2：非煤矿山行业税收共治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易门县应急管理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全县非煤矿山行业税收征管监控是全县税收共治重要组成

部分，租用税控平台和光纤线路，对矿产品销量、销项税进行计

量，促进和强化纳税行为，为税务部门征税提供依据，保障税源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全县非煤矿山行业税收监控征管是全县税收共治重要组成

部分，租用税控平台和信息传输光纤线路，对全县非煤矿山企业

的矿产品销量、销项税进行准确计量，并按县税务部门规定的时

限提供计税数据，促进和强化税收征管，税费应收尽收，减少税

源流失，保障税源，力求实现各项预算绩效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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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3年税控系统运行经费预算为 1656,854.72 元

（一）人员经费 641,854.72 元

1.基本工资：13人×2,500.00 元/人·月×12 个月＝390,000.00

元

2.绩效考核奖：13 人×500.00 元/人·月×12个月＝78,000.00

元

3.五大保险费：13人×1,040.12元/人·月×12个月＝162,258.72

元

4.大病保险费：13 人×316.00 元/人·年＝4,108.00 元

5.劳务派遣费：13 人×48.00 元/人·月×12 个月＝7,488.00 元

（二）办公费 91,000.00 元

13 人×7,000.00 元/人·年＝91,000.00 元（参照县级机关标准）

（三）税控系统租用费 380,000.00 元

税控系统租用费按合同规定预算共 380,000.00 元

（四）数据传输光缆线路租用费 384,000.00 元

20 条×1,600.00 元/条·月×12个月＝384,000.00 元

（五）设备维修和软件升级费用 160,000.00 元

20 户×8,000.00 元/户=160,000.00 元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按非煤矿山税收监控征管有关文件和非煤矿山税收监控征

管规程、要求实行每天对全县 18户以上非煤矿山实施矿产品销

量、销项税进行准确计量，并按县税务部门规定的时限每月提供

计税数据。对光纤线路和监控设备进行维护，更新监控设备，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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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计税监控软件。落实新增矿山的监控设备安装，将其纳入税收

监控征管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促进和强化税收征管，税费应收尽收，减少税源流失，保障

税源。力求实现以下预算绩效目标：监控税费的非煤矿山企业数

量达 15户以上，税源监控覆盖率不低于 98.00%，次月 5日前提

供计税数据，调查对象和社会公众对税收监控的满意率达

95.00%以上。


